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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71� � � � � � � � �证券简称：广誉远 公告编号：2026-035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2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长风街129号梧桐大厦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8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6,415,62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7.7623

其中，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4人，代表股份74,305,968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486,510,541股的15.273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667

人，代表股份12,109,6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486,510,541股的2.489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晓军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8人。

2、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管全部列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董事会2025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897,356 93.6142 5,155,671 5.9661 362,600 0.4197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918,956 93.6392 5,132,071 5.9388 364,600 0.4220

3、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847,956 93.5571 5,318,271 6.1542 249,400 0.2887

4、议案名称：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735,956 93.4274 5,152,771 5.9627 526,900 0.6099

5、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013,756 93.7489 5,040,371 5.8327 361,500 0.4184

6、议案名称：公司关于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882,959 94.7548 4,162,868 4.8172 369,800 0.4280

7、议案名称：公司关于2025年度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和资产减值损失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594,289 93.2635 5,438,138 6.2930 383,200 0.4435

8、议案名称：公司关于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611,259 95.5975 3,576,468 4.1386 227,900 0.2639

9、议案名称：公司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380,489 91.8589 6,450,438 7.4644 584,700 0.6767

10、议案名称：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120,056 93.8719 4,921,271 5.6948 374,300 0.4333

11、议案名称：公司关于续聘2026年年度财务审计机构暨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837,589 93.5451 5,166,038 5.9781 412,000 0.476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614,488 54.2965 5,318,271 43.6562 249,400 2.0473

7

公司关于2025年度计提信用减

值损失和资产减值损失的议案

6,360,821 52.2142 5,438,138 44.6401 383,200 3.1457

9

公司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

案的议案

5,147,021 42.2504 6,450,438 52.9498 584,700 4.7998

11

公司关于续聘2026年年度财务

审计机构暨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的议案

6,604,121 54.2114 5,166,038 42.4065 412,000 3.382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10《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

经参加表决的全体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票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

案，已经参加表决的全体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票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律师：冯玫律师、汪若歆律师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

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600626� � � � � � � � � �证券简称：申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6

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 征集事项相关提案的表决结果：不适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2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陕西北路670号沪纺大厦4楼会议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44,765,89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6.389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董事长陆志

军先生主持，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7人，董事李捷、曾玮因另有工作安排未能列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骆琼琳列席会议；副总经理万玉峰、张声明、朱逸华因另有工作安排未

能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41,319,211 99.5372 2,526,990 0.3393 919,690 0.1235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41,794,501 99.6010 2,051,800 0.2755 919,590 0.1235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至2027年资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41,327,711 99.5384 2,519,390 0.3383 918,790 0.1233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至2027年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41,296,811 99.5342 2,553,690 0.3429 915,390 0.1229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下属企业提供2026年至2027年担保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40,857,811 99.4753 2,598,690 0.3489 1,309,390 0.1758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报告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41,391,211 99.5469 2,459,290 0.3302 915,390 0.1229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内部控制报告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41,390,811 99.5468 2,455,490 0.3297 919,590 0.1235

8、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7,547,311 99.0308 6,294,990 0.8452 923,590 0.124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薪酬执行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40,897,711 99.4806 2,944,590 0.3954 923,590 0.124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40,938,711 99.4861 2,903,590 0.3899 923,590 0.124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8,514,171 74.1293 2,051,800 17.8642 919,590 8.0065

3

关于公司2026年至2027年资金管

理的议案

8,047,381 70.0652 2,519,390 21.9353 918,790 7.9995

4

关于公司2026年至2027年开展金

融衍生品业务的议案

8,016,481 69.7962 2,553,690 22.2339 915,390 7.9699

6

关于续聘2026年度报告审计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

8,110,881 70.6181 2,459,290 21.4120 915,390 7.9699

7

关于续聘2026年度内部控制报告

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8,110,481 70.6146 2,455,490 21.3789 919,590 8.0065

8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4,266,981 37.1508 6,294,990 54.8079 923,590 8.0413

9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

年薪酬执行情况的议案

7,617,381 66.3214 2,944,590 25.6373 923,590 8.0413

10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6

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7,658,381 66.6783 2,903,590 25.2803 923,590 8.041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第5项议案为特别表决议案，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伯晓、卓海萍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

人员资格、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002456� � � � � � � � �证券简称：欧菲光 公告编号：2026-056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上市公告书披露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 或“公司” ）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

购买南昌市产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欧菲微电子（南昌）有限公司28.2461%股权（以

下简称“本次交易” ）。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欧菲

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 敬请投资者注

意查阅。

特此公告。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002456� � � � � � � � �证券简称：欧菲光 公告编号：2026-057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方承诺

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 或“公司” ）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

购买南昌市产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欧菲微电子（南昌）有限公司28.2461%股权（以

下简称“本次交易”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同意欧菲光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6〕1356号），中国证监会

同意公司本次交易的注册申请。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相关方出具的主要承诺情况具体如下（本公告中的简称与《欧菲

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草案）（注册稿）》 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

义）：

一、上市公司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作出的重要承诺

承诺主体 承诺类型 主要内容

上市公司

关于守法、诚信情

况的承诺函

一、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公司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

正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的情况。

二、本公司最近三年未受到过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

三、本公司最近三年不存在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

四、本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不存在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形。

五、如本公司违反上述保证和承诺，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关于提供资料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的承诺函

一、本公司承诺将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向参与本次交易的各中介机构提供和披露本次交易的相

关信息，并保证所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本公司保证向参与本次交易的各中介机构所提供和披露的资料均为真实、准确、完整的

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其原始资料或原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

均是真实的，该等文件的签署人业经合法授权并有效签署该文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本公司保证为本次交易所出具的说明、承诺及确认均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如因出具的说明、承诺及确认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四、本公司保证本次交易的信息披露和申请文件均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如因本次交易的信息披露和申请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五、本公司保证已履行了法定的披露和报告义务，不存在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合同、协议、

安排或其他事项。

六、如本公司违反上述保证和承诺，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关于符合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条

件的承诺函

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公司不存在《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不

得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下列情形：

一、擅自改变前次募集资金用途未作纠正，或者未经股东会认可；

二、最近一年财务报表的编制和披露在重大方面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或者相关信息披露规

则的规定；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最近一年财

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且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对上市公司的重大不利影响尚

未消除。 本次发行涉及重大资产重组的除外；

三、现任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最近一年受到证券

交易所公开谴责；

四、上市公司或者其现任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因涉嫌犯罪正在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正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五、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存在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或者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

大违法行为；

六、最近三年存在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

关于不存在内幕

交易的承诺函

一、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机构不存在因涉嫌本次交易相关的内幕交

易被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尚未完成责任认定的情况，不存在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因涉嫌重大资

产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而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形；不存在泄露本次交易的相关内幕信息及利

用该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

重大资产重组》第三十条规定的不得参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形。

二、如本公司违反上述保证和承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

任。

上市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

关于守法、诚信情

况的承诺函

一、本人作为上市公司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均经合法程序产生，不存在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及有关监管部门、兼职单位（如有）所禁止的兼职情形，不存在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八十一条、

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一百八十三条、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的行为；最近三十六个月不存在受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的情形，最近十二个月不

存在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形。

二、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人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

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

三、如本人违反上述保证和承诺，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关于提供资料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的承诺函

一、本人承诺将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向上市公司及参与本次交易的各中介机构提供和披露本次

交易的相关信息，并保证所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 本人保证向上市公司及参与本次交易的各中介机构所提供和披露的资料均为真实、准

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其原始资料或原件一致，所有文件的

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该等文件的签署人业经合法授权并有效签署该文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本人保证为本次交易所出具的说明、承诺及确认均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如因出具的说明、承诺及确认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给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四、本人保证本次交易的信息披露和申请文件均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如因本次交易的信息披露和申请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给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五、本人保证已履行了法定的披露和报告义务，不存在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合同、协议、安

排或其他事项。

六、如本人在本次交易中提供或披露的信息涉嫌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本人将暂

停转让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如有），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

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由上市公司董事会代本人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

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本人同意授权上市公司董事会核实后

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上市公司董事

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本人同意授权证券交易

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份。 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人承诺自愿锁定

股份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七、如本人违反上述保证和承诺，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关于不存在内幕

交易的承诺函

一、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人及本人控制的机构不存在因涉嫌本次交易相关的内幕交易被

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尚未完成责任认定的情况，不存在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因涉嫌重大资产重

组相关的内幕交易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而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形；不存在泄露本次交易的相关内幕信息及利用该

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重大

资产重组》第三十条规定的不得参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形。

二、如本人违反上述保证和承诺，给上市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

关于本次交易摊

薄即期回报采取

填补措施的承诺

一、本人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上

市公司利益。

二、本人承诺对本人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三、本人承诺不动用上市公司资产从事与本人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四、本人承诺将积极促使由董事会或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上市公司填补回

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五、如上市公司未来制定、修改股权激励方案，本人承诺将积极促使拟公布的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的行权条件与上市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六、本人承诺将切实履行上市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即期回报措施及本承诺，如违反本承诺

或拒不履行本承诺的， 本人将在上市公司股东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公开作出解释并道歉。

如违反本承诺或拒不履行本承诺给上市公司或股东造成损失的，本人愿意依法承担补偿责任。

七、自本承诺函出具日至本次交易完成前，若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就填补回报措施

及其承诺作出另行规定，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该等规定时，本人

承诺届时将按照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八、本承诺函自出具之日起生效，至以下情形发生时终止（以较早为准）：1）本人不再作为

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本次交易终止。

关于本次交易期

间股份减持计划

的承诺函

一、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人暂不存在主动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二、在上市公司首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的决议公告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

完毕的期间（下称“本次交易期间” ）内，如本人在本次交易期间有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届时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执行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上述股份包

括本人目前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及本次交易期间因上市公司分红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原

因所衍生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作出的重要承诺

承诺主体 承诺类型 主要内容

上市公司控股股

东

关于守法、诚信情况的承诺函

一、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公司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的情况。

二、 本公司最近三年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或投资者合法权益或社会

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

三、本公司最近三年不存在未履行承诺、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或受到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形。

四、本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不存在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形。

五、如本公司违反上述保证和承诺，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关于提供资料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的承诺函

一、本公司承诺将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向上市公司及参与本次交易的各中介机

构提供和披露本次交易的相关信息，并保证所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如

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上市公司或者投资

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 本公司保证向上市公司及参与本次交易的各中介机构所提供和披露

的资料均为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

与其原始资料或原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该等文件的签

署人业经合法授权并有效签署该文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三、本公司保证为本次交易所出具的说明、承诺及确认均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如因出具的说明、承诺及

确认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

失的，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四、本公司保证已履行了法定的披露和报告义务，不存在应当披露而未披

露的合同、协议、安排或其他事项。

五、如本公司在本次交易中提供或披露的信息涉嫌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

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本公司将暂停转让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

交上市公司董事会， 由上市公司董事会代本公司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

司申请锁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本公司同意授权上市公司董

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公司的身份信息和账户

信息并申请锁定； 上市公司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公

司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 本公司同意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

接锁定相关股份。 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公司承诺自愿锁定股

份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六、如本公司违反上述保证和承诺，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关于不存在内幕交易的承诺函

一、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公司及本公司的现任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前述主体控制的机构不存在因涉嫌本次交易相关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

查或者立案侦查尚未完成责任认定的情况， 不存在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因涉嫌

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

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形；

不存在泄露本次交易的相关内幕信息及利用该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

形；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

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

重大资产重组》第三十条规定的不得参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形。

二、如本公司违反上述保证和承诺或因上述承诺被证明不真实，给上市公

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采取

填补措施的承诺

一、本公司承诺不越权干预上市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上市公司利益。

二、 本公司承诺将切实履行上市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即期回报措施及本

承诺，如违反本承诺或拒不履行本承诺的，本公司将在上市公司股东会及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报刊公开作出解释并道歉。 如违反本承诺或拒不履

行本承诺给上市公司或其股东造成损失的，本公司愿意依法承担补偿责任。

三、自本承诺函出具日至本次交易完成前，若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

所就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作出另行规定的， 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

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该等新规时， 本公司承诺届时将按照最新规定出具补

充承诺。

四、本承诺函自出具之日起生效，至以下情形发生时终止（以较早为准）：

1）本公司不再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2）本次交易终止。

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函

一、本次交易完成前，上市公司的人员、资产、业务、机构、财务独立。 本次交易

不存在可能导致上市公司在人员、资产、业务、机构、财务等方面丧失独立性的

潜在风险。

二、本次交易完成后，作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本公司将继续严格遵守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利用控股股东地位谋取不当利益，做到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

司在人员、资产、业务、机构、财务方面独立，不从事任何影响上市公司人员独

立、资产独立完整、业务独立、机构独立、财务独立的行为，不损害上市公司及

其他股东的利益，切实保障上市公司在人员、资产、业务、机构和财务等方面的

独立性。

三、如因本公司违反本承诺函导致上市公司遭受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承

担相应法律责任。

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函

一、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外的

其他企业将尽量减少并避免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对

于确有必要且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保证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

行，依法签署相关交易协议，并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交

易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

法权益。

二、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期间，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外的其他企业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规范上市公司

与关联企业资金往来的相关规定。

三、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期间，本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章程、关联交易

管理制度等相关制度的规定平等行使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 不利用控股

股东的地位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四、本公司将切实履行上述承诺，若因本公司未履行该等承诺而给上市公

司造成损失和后果的，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公司或由本公司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包括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企业，下同）以外的其他企业没有、将来也不会以任何方

式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导致或可能导致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直接或间接产生

竞争且对上市公司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业务或活动。

（2）如果本公司或由本公司控制的除上市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将来有从

事与上市公司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之商业机会， 本公司或本公司所控制的其

他企业将无偿将该商业机会让给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

（3）如上市公司进一步拓展其产品及业务范围，本公司及本公司所控制

的除发行人以外的其他企业将不与上市公司拓展的产品、业务相竞争。

（4）本公司将切实履行上述承诺，若因本公司未履行该等承诺而给上市

公司造成损失和后果的，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5）本承诺函自签署之日起生效，本承诺函所载上述各项承诺在本公司

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期间持续有效。

上市公司控股股

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

关于本次交易期间股份减持计划

的承诺函

一、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公司暂不存在主动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二、 在上市公司首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的决议公告之日

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的期间（下称“本次交易期间” ）内，如本公司在本次

交易期间有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届时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执行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上述股份包括本公司目前持有

的上市公司股份及本次交易期间因上市公司分红送股、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

原因所衍生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上市公司实际控

制人

关于守法、诚信情况的承诺函

一、本人作为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任职均经合法程序产生，不存在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及有关监管部门、兼职单位（如有）所禁止的兼职

情形，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一百七十九

条、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一百八十三条、第一

百八十四条规定的行为； 最近三十六个月不存在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下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的情形，最近十二个月不存

在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形。

二、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人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

三、 本人最近三十六个月不存在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或者投资者合法

权益的重大违法行为。

四、如本人违反上述保证和承诺，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关于提供资料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的承诺函

同“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提供资料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承

诺函”

关于不存在内幕交易的承诺函 同“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不存在内幕交易的承诺函”

关于本次交易期间股份减持计划

的承诺函

同“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本次交易期间股份减持计划的承诺函”

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函

一、本次交易完成前，上市公司的人员、资产、业务、机构、财务独立。 本次交易

不存在可能导致上市公司在人员、资产、业务、机构、财务等方面丧失独立性的

潜在风险。

二、本次交易完成后，作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人将继续严格遵守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做到本人及本人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在人员、资产、业务、机构、财务方面独

立，不从事任何影响上市公司人员独立、资产独立完整、业务独立、机构独立、

财务独立的行为，不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切实保障上市公司在人

员、资产、业务、机构和财务等方面的独立性。

三、如因本人违反本承诺函导致上市公司遭受损失的，本人将依法承担相

应法律责任。

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采取

填补措施的承诺

一、本人承诺不越权干预上市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上市公司利益。

二、 本人承诺将切实履行上市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即期回报措施及本承

诺，如违反本承诺或拒不履行本承诺的，本人将在上市公司股东会及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报刊公开作出解释并道歉。 如违反本承诺或拒不履行本

承诺给上市公司或其股东造成损失的，本人愿意依法承担补偿责任。

三、自本承诺函出具日至本次交易完成前，若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

所就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作出另行规定的， 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

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该等新规时， 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最新规定出具补充

承诺。

四、本承诺函自出具之日起生效，至以下情形发生时终止（以较早为准）：

1）本人不再作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2）本次交易终止。

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函

一、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及本人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外的其他

企业将尽量减少并避免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对于确

有必要且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保证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

依法签署相关交易协议， 并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交易

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

权益。

二、作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期间，本人及本人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外的其他企业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

关联企业资金往来的相关规定。

三、作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期间，本人将按照上市公司章程、关联交易

管理制度等相关制度的规定平等行使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 不利用实际

控制人的地位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四、本人将切实履行上述承诺，若因本人未履行该等承诺而给上市公司造

成损失和后果的，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人或由本人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包括上市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企业，下同）以外的其他企业没有、将来也不会以任何方式直

接或间接参与任何导致或可能导致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直接或间接产生竞争

且对上市公司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业务或活动。

（2）如果本人或由本人控制的除上市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将来有从事与

上市公司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之商业机会， 本人或本人所控制的其他企业将

无偿将该商业机会让给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

（3）如上市公司进一步拓展其产品及业务范围，本人及本人所控制的除

发行人以外的其他企业将不与上市公司拓展的产品、业务相竞争。

（4）本人将切实履行上述承诺，若因本人未履行该等承诺而给上市公司

造成损失和后果的，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5）本承诺函自签署之日起生效，本承诺函所载上述各项承诺在本人作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期间持续有效。

三、交易对方作出的重要承诺

承诺主体 承诺类型 主要内容

南昌产盟

关于股份锁定期

的承诺函

一、本公司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发行的新增股份（下称“新增股份” ），自新增股份发行结

束之日（即新增股份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完成登记至本公司名下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以任何形

式转让。

二、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本公司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发行的新增股份若由于上市公

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锁定期安排。

三、若本承诺函出具后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前，若相关股份锁定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证

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公司愿意根据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证券监管机构

的要求进行调整。

四、上述锁定期届满后，本公司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转让和交易依照届时有效

的法律、法规，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规定和规则办理。

五、本公司承诺将切实履行上述承诺，若本公司违反该等承诺并给上市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

的，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关于标的资产权

属的承诺函

一、本公司持有的微电子28.2461%股权（下称“标的资产” ）对应的投资价款已经全部足额支付完

毕且不存在虚假或抽逃出资的情形， 本公司取得标的资产的资金来源于本公司的自有资金或自筹

资金，该等资金来源合法；本公司取得标的资产涉及的历次股权变更均符合适用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且真实、有效，并履行了所需的全部审批、评估、备案及其他必要程序（或取得合法有效

的豁免），不存在出资瑕疵、纠纷。

二、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公司合法拥有标的资产的权益，包括但不限于占有、使用、收益

及处分权，不存在通过信托或委托持股方式代持的情形，未设置任何抵押、质押、留置等担保权和其

他第三方权利，亦不存在被查封、冻结、托管等限制其转让的情形，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前，非经

上市公司同意，本公司保证不在标的资产上设置质押等任何第三方权利。

三、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公司拟转让的标的资产的权属清晰，不存在尚未了结的诉讼、仲

裁等纠纷或者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该等标的资产的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

碍。

四、在标的资产权属变更登记至上市公司名下之前，本公司将审慎尽职地行使交易标的股东的

权利，履行股东义务并承担股东责任。

五、 本公司承诺根据届时相关方签署本次交易所涉及的相关交易协议及时进行本次交易有关

的标的资产的权属变更。

六、如因上述内容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

的，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关于诚信、 守法

的承诺函

一、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的情况。

二、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

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形；亦不存

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等情况。

关于提供资料真

实性、 准确性和

完整性的承诺函

一、本公司承诺将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向上市公司及参与本次交易的各中介机构提供和披露本次交

易的相关信息，并保证所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二、 本公司保证向上市公司及参与本次交易的各中介机构所提供和披露的资料均为真实、准

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其原始资料或原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

名、印章均是真实的，该等文件的签署人业经合法授权并有效签署该文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本公司已就本次交易向上市公司及参与本次交易的各中介机构提供了现阶段必要的信息，

不存在依法应当向上市公司及参与本次交易的各中介机构提供而未提供的合同、协议、安排或其他

事项。

四、本公司保证为本次交易所出具的说明、承诺及确认均真实、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五、如本次交易因本公司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涉嫌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本公司将暂

停转让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

请和股票账户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由上市公司董事会代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

如本公司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 本公司同意授权上市公司董事会在核实后直接向证

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公司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 如上市公司董事会未向

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公司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 本公司同意授权证券交易所和

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份。 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 本公司承诺自愿锁定股份

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六、如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愿意就此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关于不存在内幕

交易的承诺函

一、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前述主体控制的机构不存在因涉嫌本次交易相关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尚

未完成责任认定的情况，或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因涉嫌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被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的情形。

二、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前述主体控

制的机构不存在泄露本次交易的相关内幕信息及利用该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三、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前述主体控

制的机构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

十二条、《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重大资产重组》 第三十条规定的不得

参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形。

四、如本公司违反上述保证和承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关于主体资格及

关联关系的说明

一、截至本承诺函签署之日，本公司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本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或公司

章程的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本公司具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签署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各项承诺、协

议，并享有相应权利、承担相应义务的合法主体资格。

二、截至本承诺函签署之日，本公司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关于投资欧菲微

电子（南昌）有

限公司有关事宜

的承诺函

一、本公司投资欧菲微电子系股权投资，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协议、约定或达成其他安排。

二、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本公司持有的欧菲微电子28.2461%股权系经双方

协商确定的正常股权转让行为，不存在应披露而披露的协议、约定或达成其他安排。

三、本公司确认并承诺，上述确认及承诺均为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误导性陈述及重大

遗漏。

南昌市液化石

油气公司、江

西昌恒建筑工

程公司

关于提供资料真

实性、 准确性和

完整性的承诺函

一、本公司承诺将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向上市公司及参与本次交易的各中介机构提供和披露本次交

易的相关信息，并保证所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二、 本公司保证向上市公司及参与本次交易的各中介机构所提供和披露的资料均为真实、准

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其原始资料或原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

名、印章均是真实的，该等文件的签署人业经合法授权并有效签署该文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本公司已就本次交易向上市公司及参与本次交易的各中介机构提供了现阶段必要的信息，

不存在依法应当向上市公司及参与本次交易的各中介机构提供而未提供的合同、协议、安排或其他

事项。

四、本公司保证为本次交易所出具的说明、承诺及确认均真实、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五、如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愿意就此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关于穿透锁定的

承诺函

一、南昌产盟已出具《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函》，承诺南昌产盟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发

行的新增股份（下称“新增股份” ），自新增股份发行结束之日（即新增股份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

完成登记至南昌产盟名下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让。

二、在上述锁定期期间内，就本公司直接/间接持有的南昌产盟的股权，本公司承诺不会以任何

形式进行转让。

三、若南昌产盟因本次交易取得股份的锁定期与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不相符或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 本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或监管意见对

上述锁定期安排进行相应调整并予执行。

四、本公司确认，上述承诺属实，如因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且对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

的，本公司违规减持所得收益归上市公司所有，同时本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或人民法院等有权部

门的最终处理决定或生效判决，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标的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作出的重要承诺

承诺主体 承诺类型 主要内容

欧菲微电子

关于守法、 诚信情况

的承诺函

一、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公司及本公司所控制的下属企业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的情况。 二、本公

司及本公司所控制的下属企业最近三年未受到过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 三、如本公司违

反上述保证和承诺，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关于提供资料真实

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

的承诺函

一、本公司承诺将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向上市公司及参与本次交易的各中介机构提供和披

露本次交易的相关信息，并保证所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

应法律责任。 二、本公司保证向上市公司及参与本次交易的各中介机构所提供和披露的资

料均为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其原始资料或原

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该等文件的签署人业经合法授权并有效签署该

文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本公司保证为本次交易所出具的

说明、承诺及确认均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如

因出具的说明、承诺及确认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上市公司或者投资

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四、本公司保证本次交易的信息披露和申

请文件均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如因本次交易

的信息披露和申请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

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五、本公司保证已履行了法定的披露和报告

义务，不存在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合同、协议、安排或其他事项。六、如本公司违反上述保证

和承诺，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关于不存在内幕交易

的承诺函

一、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机构不存在因涉嫌本次交易相关的内

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尚未完成责任认定的情况，不存在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因涉

嫌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形；不存在泄露本次交易的

相关内幕信息及利用该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

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重大资产重组》第三十条规定的不得参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的情形。二、如本公司违反上述保证和承诺或因上述承诺被证明不真实，给上市公司或投

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欧菲微电子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关于守法、 诚信情况

的承诺函

一、本人作为标的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均经合法程序产生，不存在有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及有关监管部门、兼职单位（如有）所禁止的兼职情形，

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百八十条、

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一百八十三条、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的行为；最近三

十六个月不存在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或者刑事

处罚的情形，最近十二个月不存在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形。二、截至本承诺函出具

之日，本人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的情况。 三、如本人违反上述保证和承诺，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关于提供资料真实

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

的承诺函

一、本人承诺将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向上市公司及参与本次交易的各中介机构提供和披露

本次交易的相关信息，并保证所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 二、本人保证向上市公司及参与本次交易的各中介机构所提供和披露的资料均为

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其原始资料或原件一

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该等文件的签署人业经合法授权并有效签署该文

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三、本人保证为本次交易所出具的说明、

承诺及确认均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如因出具

的说明、承诺及确认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

损失的，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四、本人保证本次交易的信息披露和申请文件均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如因本次交易的信息披露

和申请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五、本人保证已履行了法定的披露和报告义务，不存在应当

披露而未披露的合同、协议、安排或其他事项。 六、如本人在本次交易中提供或披露的信息

涉嫌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立案调查的， 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 本人将暂停转让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如有）， 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

上市公司董事会，由上市公司董事会代本人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未在

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本人同意授权上市公司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

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上市公司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

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本人同意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

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份。 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人承诺自愿锁定股份用

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七、如本人违反上述保证和承诺，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关于不存在内幕交易

的承诺函

一、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人及本人控制的机构不存在因涉嫌本次交易相关的内幕交

易被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尚未完成责任认定的情况，不存在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因涉嫌重

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司法机关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而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形；不存在泄露本次交易的相关

内幕信息及利用该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重大资产重组》第三十条规定的不得参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

情形。 二、如本人违反上述保证和承诺，给上市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依法承担

相应法律责任。

截至本公告日，各承诺方未出现违背上述相应承诺的情形，公司将继续督促各承诺方

履行相关承诺。

特此公告。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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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持股比例被动

稀释触及1%整数倍的权益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系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南昌市产盟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欧菲微电子（南昌）有限公司28.2461%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 ）所致，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欧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裕高（中国）有限

公司、蔡荣军先生合计持股比例从9.14%被动稀释至8.78%，触及1%整数倍。 新增股份将于

2026年7月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2.本次权益变动性质为股份比例被动稀释，不触及要约收购。

3.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6年6月9日出具的 《关于同意欧菲光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6〕1356号），公司通过发行股份的

方式向南昌市产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易对方” ）购买其持有的欧菲微电子

（南昌）有限公司28.2461%股权。 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数量合计为137,643,466股。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股份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

完毕，新增股份将于2026年7月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股本

将由3,358,271,750股增加至3,495,915,216股。

本次发行中，深圳市欧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裕高（中国）有限公司、蔡荣军先

生并非认购对象，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合计持股比例从9.14%被动稀释至8.78%，触及1%整数倍。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表

（一）深圳市欧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深圳市欧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塘家社区光明高新产业园观光路以南、邦凯路以西邦凯科技工业园（一期）501-3

权益变动时间 2026年7月2日

股票简称 欧菲光 股票代码 002456

变动类型（可多

选）

增加□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变动股数（万股） 变动比例（%）

A股 - -0.23（被动稀释）

合计 - -0.23（被动稀释）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其他√（因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导致股东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30,693.2635 9.14 30,693.2635 8.7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9,098.8264 8.66 29,098.8264 8.32

有限售条件股份 1,594.4371 0.47 1,594.4371 0.46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

意向、计划

是□否√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

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

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及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二）裕高（中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裕高（中国）有限公司

住所 20th�Floor,�Euro�Trade�Centre,�21-23�Des�Voeux�Road�Central,�Hong�Kong

权益变动时间 2026年7月2日

股票简称 欧菲光 股票代码 002456

变动类型（可

多选）

增加□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变动股数（万股） 变动比例（%）

A股 - -0.11（被动稀释）

合计 - -0.11（被动稀释）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其他√（因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导致股东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30,693.2635 9.14 30,693.2635 8.7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9,098.8264 8.66 29,098.8264 8.32

有限售条件股份 1,594.4371 0.47 1,594.4371 0.46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

诺、意向、计划

是□否√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 《证券法》 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

份

是□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及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三）蔡荣军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蔡荣军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权益变动时间 2026年7月2日

股票简称 欧菲光 股票代码 002456

变动类型（可

多选）

增加□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变动股数（万股） 变动比例（%）

A股 - -0.02（被动稀释）

合计 - -0.02（被动稀释）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其他√（因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导致股东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30,693.2635 9.14 30,693.2635 8.7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9,098.8264 8.66 29,098.8264 8.32

有限售条件股份 1,594.4371 0.47 1,594.4371 0.46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

诺、意向、计划

是□否√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 《证券法》 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

份

是□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及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注：本公告中合计数与各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存在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特此公告。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